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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关于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编号：GLG/SZ/A2457/FY/2015-271 

致：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东美联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及上市”）的

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于 2014 年 5 月 26 日出具了《关于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

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关于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

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4 年 8 月 8 日出具了《关于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出具了《关于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15 年 9 月 21 日出具了《关

于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中国证监会于 2015 年 9 月 24 日下发 140548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二次反馈意见》”），要求本

所律师就有关事项进行核查。现本所律师就相关事项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的补充，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



3-3-1-5-2 

 

《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声明的事项适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含义均与《法律

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使用的简称含义一致。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

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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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关于《二次反馈意见》的补充法律意见 

反馈问题 2 

核查发现，2012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与供应商存在无

实质交易背景的大额资金往来。请发行人说明上述资金往来发生的原因、背

景，实际资金用途，是否存在相关协议、利息费用，非业务往来向供应商汇

款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其合规性，存在上述资金往来的供应商的主要股

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与发行人及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近亲属关系。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申报会计师详细

核查上述情况，说明核查的方式与过程，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答复： 

（一）核查方式与过程 

针对上述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下列核查方式： 

1、核查相关工程合同及借贷合同，核实往来款项的真实性； 

2、检查资金往来凭证； 

3、查阅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及内部审批文件； 

4、核对资金流水及相关账面记录，核实款项支付的真实性、完整性； 

5、自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上述供应商的基本情况、股权结构

及董监高人员名单； 

6、获取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调查表； 

7、对资金往来单位进行现场走访，核查相关信息的真实性以及是否与发

行人存在关联关系； 

8、获取资金往来单位出具的无关联关系的声明； 

9、获取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不再发生类似资金往来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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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函。 

（二）发行人报告期内与供应商的资金往来情况以及发生的原因、背景、

资金的实际用途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原汕头市南滨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龙建设”）、广东华泰钢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泰钢构”）、汕头市华鹰涂布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鹰涂布”）、汕

头市华鹰软包装设备总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鹰包装总厂”）、汕头市

富旺物资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旺物资”）存在资金往来，具体情

况如下： 

1、发行人与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的资金往来情况 

（1）资金往来明细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2014 年度 内容 付款 收款 收付款账号（尾号） 

2014-04-09 往来款 300.00 - 中国银行汕头分行 8764（贷款专户） 

2014-04-10 往来款 - 300.0 工商银行金樟支行 2929 

2014-10-29 往来款 150.00 - 中国银行汕头分行 8764（贷款专户） 

2014-10-30 往来款 - 150.00 工商银行金樟支行 2929 

（2）资金往来发生的原因、背景及实际用途 

发行人分别于 2014 年 4 月、10 月与中龙建设发生资金往来 300 万元、

150 万元，该资金往来产生的原因如下：发行人根据濠江项目工程的资金需

求与中国银行汕头分行签订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款项专项用于企业建

设厂房及购买设备。为保证工程项目的顺利推进，发行人在专项借款尚未发

放时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了部分工程款。银行实际发放专项借款时，根据借

款方的付款申请直接划付给工程施工单位中龙建设，因此中龙建设在收到银

行发放款项的当日或次日，将发行人前期垫付的资金予以返还。 

2、发行人与广东华泰钢构有限公司的资金往来情况 

（1）资金往来明细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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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3 年度 内容 付款 收款 收付款账号（尾号） 

2013-05-28 往来款 200.00 - 中国银行金园工业城支行 5295 

2013-07-30  - 100.00 民生银行龙湖支行       9004 

2013-08-01  - 100.00 民生银行龙湖支行 9004 

（2）资金往来发生的原因、背景及实际用途 

发行人于 2013 年与华泰钢构发生资金往来 200 万元，该资金往来产生的

原因如下：2013 年 5 月，发行人与华泰钢构就濠江项目工程的钢结构工程签

订了《施工合同》，并预付 200 万元工程筹备款。但由于华泰钢构只有钢结构

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不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资质，只能负责钢

结构分部工程，不能承担房屋建筑工程，影响整体工程的后续验收，因此发

行人与华泰钢构经友好协商解除钢结构工程施工合同，并改与具有房屋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的汕头市南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由其全面负责濠江项目的房屋建筑工程、钢结构工程。发行人与华泰

钢构合同解除后，华泰钢构将发行人原预付的工程筹备款予以归还。 

3、发行人与汕头市华鹰涂布设备有限公司、汕头市华鹰软包装设备总厂

有限公司的资金往来情况 

（1）资金往来明细情况 

①与汕头市华鹰涂布设备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时间/2013 年度 内容 付款 收款 收付款账号（尾号） 

2013-07-19 往来款 600.00  -    中国银行金园工程城支行 5295 

2013-09-17 往来款 -    600.00  民生银行龙湖支行 9004 

2013-12-23 往来款 300.00  -    中国银行金园工业城支行 5295 

2013-12-30 往来款 -    300.00  中国银行金园工业城支行 5295 

时间/2014 年度 内容 付款 收款 收付款账号（尾号） 

2014-07-14 往来款 92.00  -    中国银行金园工业城支行 5295 

2014-07-14 往来款 110.00  -    中国银行金园工业城支行 5295 

2014-07-14 往来款 98.00  -    中国银行金园工业城支行 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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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4 往来款 -    100.00  中国银行金园工业城支行 5295 

2014-08-26 往来款 -    100.00  中国银行金园工业城支行 5295 

2014-09-02 往来款 -    100.00  中国银行金园工业城支行 5295 

 

②汕头市华鹰软包装设备总厂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时间/2014 年度 摘要 付款 收款 收付款账号（尾号） 

2014-10-24 付设备款 266.00 - 
中国银行汕头分行 8764（贷款专户）

户） 

2014-10-28 退款 -    266.00  工商银行金樟支行 2929 

时间/2015 年度 摘要 付款 收款 收付款账号（尾号） 

2015-04-20 往来款 200.00  -    交通银行广厦支行 0082 

2015-05-08 往来款 -    200.00  光大银行汕头分行 8495 

（2）资金往来发生的原因、背景及实际用途 

发行人 2014 年 10 月与华鹰包装总厂的资金往来 266 万元具体形成原因

如下：2014 年 10 月 15 日，发行人与华鹰包装总厂签订价值 380 万元的设备

采购合同，要求供方于 2015 年 1 月交货。发行人按照合同约定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通过银行借款向华鹰包装总厂预付设备款 266 万，但在后续双方磋商

技术细节中，华鹰包装总厂无法满足发行人提出的设备性能需求，双方经友

好协商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解除设备采购合同，华鹰包装总厂 10 月 28 日将

发行人原预付设备款退回，形成发行人与华鹰包装总厂之间的业务资金往来

266 万元。 

除上述业务往来资金外，发行人 2013 年、2014 年与华鹰涂布（华鹰包

装总厂的子公司）分别累计发生资金往来 900 万元、300 万元， 2015 年 1-6

月与华鹰包装总厂发生资金往来 200 万元，该款项均系公司间的短期资金周

转，华鹰涂布、华鹰包装总厂均在获取周转资金后 1-2 月内予以归还。 

4、发行人与汕头市富旺物资进出口有限公司发生的非业务资金往来 

（1）非业务资金往来明细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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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 年度 摘要 付款 收款 收付款账号（尾号） 

2012-11-13 往来款 -    400.00  中国银行金园工业城支行 5295  

2012-11-13 往来款 -    300.00  中国银行金园工业城支行 5295  

2012-11-15 往来款 300.00  -    中国银行金园工业城支行 5295  

2012-11-15 往来款 200.00  -    中国银行金园工业城支行 5295  

2012-11-15 往来款 200.00  -    中国银行金园工业城支行 5295  

时间/2014 年度 摘要 付款 收款 收付款账号（尾号） 

2014-09-28 往来款 200.00  -    工商银行金樟支行 2929  

2014-10-09 往来款 -    100.00  工商银行金樟支行 2929  

2014-10-17 往来款 -    100.00  工商银行金樟支行 2929  

2014-11-24 往来款 100.00  -    工商银行金樟支行 2929  

2014-12-03 往来款 -    100.00  工商银行金樟支行 2929  

2014-12-08 往来款 100.00  -    工商银行金樟支行 2929  

2014-12-11 往来款 100.00  -    交通银行广厦支行 0082  

2014-12-15 往来款 100.00  -    工商银行金樟支行 2929  

2014-12-17 往来款 -    100.00  工商银行金樟支行 2929  

2014-12-17 往来款 -    200.00  工商银行金樟支行 2929  

时间/2015 年度 摘要 付款 收款 收付款账号（尾号） 

2015-01-08 往来款 300.00  -    交通银行广厦支行 0082  

2015-01-09 往来款 120.00  -    工商银行金樟支行 2929  

2015-01-09 往来款 130.00  -    光大银行汕头分行 8495  

2015-01-12 往来款 -    100.00  工商银行金樟支行 2929  

2015-01-13 往来款 -    150.00  工商银行金樟支行 2929  

2015-03-09 往来款 -    200.00  工商银行金樟支行 2929  

2015-03-09 往来款 300.00  -    交通银行广厦支行 0082  

2015-03-09 往来款 200.00  -    工商银行金樟支行 2929  

2015-03-17 往来款 -    300.00  中国银行金园工业城支行 5295  

2015-03-30 往来款 -    70.00  工商银行金樟支行 2929  

2015-03-31 往来款 -    70.00  中国银行金园工业城支行 5295  

2015-03-31 往来款 -    40.00  工商银行金樟支行 2929  

2015-04-13 往来款 300.00  -    交通银行广厦支行 0082  

2015-04-14 往来款 -    120.00  工商银行金樟支行 2929  

2015-05-28 往来款 -    300.00  工商银行金樟支行 2929  

2015-06-01 往来款 200.00  -    工商银行金樟支行 2929  

2015-06-01 往来款 100.00  -    交通银行广厦支行 0082  

2015-06-26 往来款 -    300.00  工商银行金樟支行 2929  

（2）资金往来发生的原因、背景及实际用途 

发行人 2012 年 11 月与富旺物资发生资金往来累计 700 万元，形成原因

如下：发行人于 2012 年办理功能性母粒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建设项目、中高端

白色母粒产业化建设项目、中高端黑色母粒产业化建设项目的基本建设投资

项目备案时，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要求发行人开具企业存款证明。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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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旺物资向发行人提供短期周转资金 700 万元，发行人在证明开具后将该资

金偿还给富旺物资，形成了上述 700 万元的资金往来。 

除上述资金往来外，发行人 2014 年、2015 年 1-6 月分别与富旺物资累计

发生资金往来 600 万元、1,650 万元，资金占用额度最高未超过 600 万元，该

款项系公司间的短期资金周转，富旺物资在获取周转资金后 1-2 月内予以归

还。 

（三）非业务资金往来是否存在相关协议及利息费用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借贷协议并经本所律师与上述供应商相关人员进行的

访谈，发行人与上述供应商之间的非业务资金往来均签订了借贷协议，对借

款金额、借款期限以及是否支付利息均进行了明确约定，具体情况如下： 

借贷方 出借方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用途 借款期限 利息 签订日期 

华鹰涂布 发行人 600.00 银行借款展期 2013.07.18- 

2013.09.18 

无息借款 2013-07-17 

华鹰涂布 发行人 300.00 银行借款展期 2013.12.20- 

2013.12.30 

无息借款 2013-12-19 

华鹰涂布 发行人 300.00 银行借款展期 2014.07.10- 

2014.09.10 

无息借款 2014-07-08 

华 鹰 包 装

总厂 

发行人 200.00 银行借款展期 2015.04.15- 

2015.05.15 

无息借款 2015-04-14 

发行人 富旺物资 700.00 开具存款证明 2012.11.10- 

2012.11.20 

无息借款 2012-11-09 

富旺物资 发行人 200.00 大宗原料采购 2014.09.20- 

2014.10.20 

无息借款 2014-09-18 

富旺物资 发行人 100.00 大宗原料采购 2014.11.20- 

2014.12.05 

无息借款 2014-11-19 

富旺物资 发行人 300.00 大宗原料采购 2014.12.05- 

2014.12.20 

无息借款 2014-12-04 

富旺物资 发行人 300.00 大宗原料采购 2015.01.05- 

2015.03.20 

无息借款 2015-01-04 

富旺物资 发行人 250.00 大宗原料采购 2015.01.05- 

2015.01.15 

无息借款 2015-01-04 

富旺物资 发行人 500.00 大宗原料采购 2015.03.04- 

2015.04.15 

无息借款 2015-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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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旺物资 发行人 300.00 大宗原料采购 2015.04.10- 

2015.06.10 

无息借款 2015-04-09 

富旺物资 发行人 300.00 大宗原料采购 2015-06-01- 

2015-06-30 

无息借款 2015-05-30 

（四）非业务资金往来向供应商汇款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其合规性 

1、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股东大会是

公司的权力机构，有权审批下列事项： 

审议公司发生的交易【包括但不限于：购买或出售资产(不含购买原材料、

燃料和动力，以及出售产品、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但资产置换中

涉及购买、出售此类资产的，仍包含在内)、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

款，对子公司投资、合营企业、联营企业投资，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等）、提供财务资助、提供担保、租入或者租

出资产、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含委托经营、受托经营等）、赠与或者受赠资

产、债权或者债务重组、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签订许可协议】达到下列

标准之一的事项，但是公司受赠现金资产除外： 

①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②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五千万元； 

③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五百万元； 

④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五千万元； 

⑤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百分之五十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五百万元。 

2、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董事会有

权批准如下事项： 

审议公司发生的交易【包括但不限于：购买或出售资产(不含购买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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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和动力，以及出售产品、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但资产置换中

涉及购买、出售此类资产的，仍包含在内)、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

款，对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投资，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等）、提供财务资助、租入或者租出资产、签订管

理方面的合同（含委托经营、受托经营等）、赠与或者受赠资产、债权或者债

务重组、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签订许可协议】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事项，

但是公司受赠现金资产除外： 

①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百分之五以上，但低于百分之三十； 

②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百分之五以上，但低于百分之五十或者绝对

金额在 5000 万元以下； 

③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百分之五以上，但低于百分之五十或者绝对金额

在 500 万元以下； 

④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百分之五以上，但低于百分之五十或者绝对金额在 5000 万元以下； 

⑤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百分之五以

上，但低于百分之五十或者绝对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下。 

3、经核查，发行人与华鹰涂布、华鹰包装总厂、富旺物资非业务往来的

的短期周转资金，涉及的资金总额未达到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该

等交易根据发行人内部授权的审批程序，经董事长审批、财务部复核后实施，

内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五）存在上述资金往来的供应商的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与

发行人及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近亲属关系 

根据上述供应商提供的工商资料、本所律师自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的查询结果以及与上述供应商相关人员的访谈，上述供应商的基本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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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 

名称 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汕头市濠江区府前路 24 号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吴晓丹 2,857.00 57.14% 

吴绩庆 2,143.00 42.86% 

总计 5,000.00 100% 

控股股东 吴晓丹 

实际控制人 吴晓丹 

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吴晓丹（执行董事）、李少明（经理）、吴绩庆（监事） 

2、广东华泰钢构有限公司 

名称 广东华泰钢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汕头市濠江区安海路滨海工业区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李荣忠 978.00 97.02% 

张惜珍 30.00 2.98% 

总计 1008.00 100% 

控股股东 李荣忠 

实际控制人 李荣忠 

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李荣忠（执行董事兼经理）、张惜珍（监事） 

3、汕头市华鹰涂布设备有限公司 

名称 汕头市华鹰涂布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汕头市濠江区企业投资服务中心办公楼 104 号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汕头市华鹰软包

装设备总厂有限
2,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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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总计 2,000.00 100% 

控股股东 汕头市华鹰软包装设备总厂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许鹏 

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许鹏（执行董事兼经理）、许晴（监事） 

4、汕头市华鹰软包装设备总厂有限公司 

名称 汕头市华鹰软包装设备总厂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区 9 片 B2-B4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许鹏 1,113.125 44.53% 

刘玲 511.875 20.48% 

瑞士保利泰加工

设备有限公司 
499.999 19.99% 

汕头市澄海区盈

隆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0.00 12% 

汕头市银达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75.00 3% 

总计 2,500.00 100% 

控股股东 许鹏 

实际控制人 许鹏 

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许鹏（董事长）、刘玲（董事）、Detlef Merklinger(董事)、

许晴（经理）、陈翀（监事） 

5、汕头市富旺物资进出口有限公司 

名称 汕头市富旺物资进出口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汕头市龙湖区练江路 18号工业大厦H10幢 302号房之一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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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大庆 680.00 85% 

肖泳雪 120.00 15% 

总计 800.00 100% 

控股股东 许大庆 

实际控制人 许大庆 

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许大庆（执行董事兼经理）、肖泳雪（监事）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供应商的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与发

行人及其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近亲属关系。 

（六）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黄伟汕先生分别出具承诺函，保

证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非业务资金往来。 

（七）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2014 年 10 月与华鹰包装总厂发生

的 266 万元的资金往来，以及报告期内与中龙建设、华泰钢构的资金往来系

长期资产购建过程中双方产生的业务资金往来；除上述情况外，报告期内发

行人与华鹰涂布、华鹰包装总厂、富旺物资的非业务资金往来系非关联方企

业之间的短期周转资金。短期周转资金往来各方均签订了书面的借贷协议，

明确约定了借款金额、借款期限以及是否支付利息等相关事项。上述非业务

资金往来经发行人董事长审议批准，内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非业务资金往

来单位的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与发行人及主要股东、董事、监

事、高管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近亲属关系。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相关往来款已全部结清，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承诺

不再发生类似的非业务资金往来。发行人报告期内与非关联方之间的非业务

资金往来不会对本次发行及上市构成实质性的法律障碍。 

 

反馈问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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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主要原材料构成等相关信息的披露不完整。根据发行人原材料的

采购量、生产工艺配方、各系列产品《企业标准》，碳酸钙是发行人主营产品

的主要原材料。发行人目前主营产品黑白彩色母粒、填充母粒的碳酸钙的使

用量占比最高达到 68.44%，最低 18.09%，从用量上看，各系列产品碳酸钙的

用量占比均较大，碳酸钙应属于主要原材料。然而，碳酸钙采购价格相对钛

白粉、炭黑、树脂、颜料等其他主要原材料又低很多。2014 年发行人采购的

碳酸钙平均单价为 505 元/吨左右，远远低于其他主要原材料的平均价格（如

炭黑 7900 元/吨，树脂 10300 元/吨、钛白粉 11100 元/吨、颜料 49700 元/吨）。

碳酸钙的大量使用对产品成本及毛利率的影响都很大。 

尤其是与毅兴行的产品毛利率比较，毅兴行色母粒产品以彩色母粒为主，

发行人色母粒产品以黑白色母粒为主。彩色母粒的毛利率明显高于黑白色母

粒，但通过对比发现，发行人色母粒营业利润率比毅兴行还略高，毅兴行是

否使用碳酸钙或碳酸钙的使用量及采购价格无法获知。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所有涉及主要原材料的信息披露内容，只字未提碳

酸钙。 

请发行人详细解释、说明上述情况出现的原因与合理性，是否存在重大

遗漏或误导；请补充说明并披露碳酸钙作为主要原材料的情况，包括报告期

采购价格、用量及对主营产品毛利率的影响分析，碳酸钙的采购来源，对象、

采购协议等情况。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核查上述情况并明

确发表意见。 

答复： 

（一）核查过程 

针对上述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下列核查程序： 

1、查阅解碳酸钙在塑料制品生产中的作用，与发行人高管人员沟通了解

发行人在产品生产中添加碳酸钙的原因及情况； 

2、查阅发行人生产成本分配表，核查碳酸钙的用量和金额在成本中的占

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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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获取报告期内发行人碳酸钙采购协议统计表，对报告期内碳酸钙采购

协议的执行情况进行分析。 

（二）请发行人详细解释、说明上述情况出现的原因与合理性，是否存

在重大遗漏或误导 

1、发行人产品中添加碳酸钙的原因 

由于碳酸钙具有降低塑料制品生产成本、降低塑料制品的环境污染以及

改善塑料制品性能等方面的作用，碳酸钙在塑料制品生产过程中被广泛使用。 

虽然碳酸钙在塑料制品中具有上述作用，但碳酸钙并不是大部分色母粒

产品的必要原料，发行人主要产品中是否添加碳酸钙主要是根据具体客户的

需求而定。在塑料制品生产过程中直接添加碳酸钙可能存在分散性和均匀性

较差的情况，同时由于碳酸钙呈粉末状，直接添加亦容易导致粉尘污染。为

避免上述情况，发行人在部分产品中添加碳酸钙，既可以提高碳酸钙在塑料

制品中的分散性和均匀性以及增强着色遮盖力，又可以降低碳酸钙引起的粉

尘污染。 

2、发行人产品生产中碳酸钙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生产领用原材料和生产领用碳酸钙的数量及金额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2015 年 1-6 月 

类别 
生产领用原材料 其中：碳酸钙 占比 

数量（吨） 金额 数量（吨） 金额 数量（吨） 金额 

白色母粒 8,810.39 7,357.22 1,391.14 67.35 15.79% 0.92% 

彩色母粒 840.11 1,371.70 173.27 8.29 20.62% 0.60% 

功能母粒 336.44 176.7 184.09 16.76 54.72% 9.49% 

黑色母粒 1,914.22 1,052.81 482.97 20.73 25.23% 1.97% 

其他 1,049.46 647.45 512.53 28.04 48.84% 4.33% 

复配色粉 1,133.82 2,446.96 76.62 3.2 6.76% 0.13% 

合计 14,084.43 13,052.84 2,820.61 144.36 20.03% 1.11%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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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2014 年度 

类别 
生产领用原材料 其中：碳酸钙 占比 

数量（吨） 金额 数量（吨） 金额 数量 金额 

白色母粒 14,668.33 13,411.61 2,653.19 123.29 18.09% 0.92% 

彩色母粒 1,605.59 2,316.83 366.16 15.11 22.81% 0.65% 

功能母粒 266.75 345.62 7.69 0.28 2.88% 0.08% 

黑色母粒 4,797.04 2,734.89 1,460.20 60.19 30.44% 2.20% 

其他 1,800.61 1,296.70 943.29 50.91 52.39% 3.93% 

复配色粉 2,129.27 4,144.59 259.83 10.57 12.20% 0.26% 

合计 25,267.58 24,250.25 5,690.38 260.36 22.52% 1.07% 

（续表） 

期间 2013 年度 

类别 
生产领用原材料 其中：碳酸钙 占比 

数量（吨） 金额 数量（吨） 金额 数量 金额 

白色母粒 14,543.35 13,828.04 2,761.04 150.43 18.98% 1.09% 

彩色母粒 1,289.53 1,801.65 218.06 10.56 16.91% 0.59% 

功能母粒 319.39 425.68 0.32 0.02 0.10% 0.00% 

黑色母粒 5,323.94 2,994.40 1,379.10 63.43 25.90% 2.12% 

其他 1,751.39 1,207.58 1,102.02 64.10 62.92% 5.31% 

复配色粉 1,410.73 2,742.89 161.01 8.84 11.41% 0.32% 

合计 24,638.33 23,000.25 5,621.55 297.38 22.82% 1.29% 

（续表） 

期间 2012 年度 

类别 
生产领用原材料 其中：碳酸钙 占比 

数量（吨） 金额 数量（吨） 金额 数量 金额 

白色母粒 11,989.62 12,113.30 2,603.47 138.4 21.71% 1.14% 

彩色母粒 1,552.12 2,344.67 194.74 9.89 12.55% 0.42% 

功能母粒 340.72 446.54 1.76 0.1 0.52% 0.02% 

黑色母粒 3,310.70 1,991.20 772.71 37.79 23.34% 1.90% 

其他 1,456.84 1,003.20 907.36 52.24 62.28% 5.21% 

复配色粉 1,075.03 2,561.67 54 2.77 5.02% 0.11% 

合计 19,725.02 20,460.57 4,534.04 241.2 22.99%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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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统计数据可见，2012 年度至 2015 年 1-6 月，发行人生产领用的碳

酸钙数量占生产领用原材料数量的比重分别为 22.99%、22.82%、22.52%和

20.03%，但由于碳酸钙采购价格远低于钛白粉、炭黑、树脂等其他主要原材

料的采购价格，导致上述期间内发行人生产领用的碳酸钙金额占生产领用原

材料金额的比重较低，分别为 1.18%、1.29%、1.07%和 1.11%。由于碳酸钙

占发行人生产领用原材料金额的比重较低且并非色母粒产品的必要原料，因

此发行人未将碳酸钙作为主要原材料进行披露，不存在重大遗漏和误导。鉴

于碳酸钙用量占发行人主要产品用量的比重较高，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

（补充 2015 年半年报及反馈意见修改稿）中对碳酸钙作为主要原材料的情况

进行了补充披露。 

（三）补充说明并披露碳酸钙作为主要原材料的情况，包括报告期采购

价格、用量及对主营产品毛利率的影响分析，碳酸钙的采购来源，对象、采

购协议等情况 

1、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原材料采购情况 

单位：吨、万元 

原材料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钛白粉 5,445.25 5,725.08 7,967.70 8,822.37 9,176.52 11,364.26 6,043.78 9,406.28 

炭黑 860.69 728.80 1,443.63 1,137.39 1,591.06 944.85 1,717.57 1,195.72 

树脂 3,635.53 2,957.17 7,280.87 7,503.46 5,443.74 5,384.26 7,057.02 6,535.65 

碳酸钙 2,810.65 153.02 5,715.25 260.77 5,829.61 307.93 4,547.42 243.19 

颜料 491.68 2,249.42 761.77 3,785.35 818.99 3,725.09 514.86 2,223.42 

助剂 904.60 979.31 1,730.12 2,054.35 1,374.19 1,687.52 1,113.32 1,226.77 

合计 14,148.40 12,792.80 24,899.34 23,563.69 24,234.11 23,413.91 20,993.97 20,831.03 

发行人已将 2012 年度至 2015 年 1-6 月的碳酸钙采购数量和金额在《招

股说明书》（补充 2015 年半年报及反馈意见修改稿）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2、报告期内，碳酸钙的采购价格、领用数量和领用金额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采购均价（万元/吨） 0.054 0.046 0.053 0.053 

领用数量（吨） 2,820.61 5,690.38 5,621.55 4,5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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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用金额（万元） 144.36 260.36 297.38 241.2 

领用数量占比 20.03% 22.52% 22.82% 22.99% 

领用金额占比 1.11% 1.07% 1.29% 1.18% 

3、碳酸钙采购价格变动对发行人产品毛利率的影响 

 采购价格变动对毛利额、毛利率的影响 

碳酸钙 -10% -5% 0% 5% 10% 

毛利（万元） 4,097.10 4,090.17 4,083.23 4,076.29 4,069.36 

主营业务毛利率 23.68% 23.64% 23.60% 23.56% 23.52% 

毛利变动幅度 0.34% 0.17% - -0.17% -0.34% 

主营业务毛利率变动幅度 0.08% 0.04% - -0.04% -0.08% 

以 2015 年 1-6 月数据为基础进行测试显示，在发行人产品售价不变的情

况下，由于碳酸钙材料成本占发行人产品成本的比重较低，碳酸钙材料价格

的变动对发行人毛利率的影响较小。虽然碳酸钙的采购价格大幅低于树脂等

其他主要原材料，导致含碳酸钙产品的生产成本较低，但是由于发行人下游

客户系根据自身需求选择购买含碳酸钙的产品，其了解所购买产品的碳酸钙

添加情况，并且发行人产品销售定价政策为成本加成基础上的议价销售，生

产成本降低后，销售价格会相应调整，故碳酸钙的使用并不会引起发行人产

品毛利率的提升。 

4、报告期内，碳酸钙的采购来源、对象及采购协议情况 

根据本所查阅发行人 2012 年度至 2015 年 1-6 月期间，合同金额 10 万元

以上的碳酸钙采购合同主要情况如下： 

年度 供应商 
合同

份数 

总数量

（吨） 

不含税

总金额

（万元） 

合同数量与

入库数量是

否一致 

合同金额与

确认金额是

否一致（不

含税） 

备注 

2012 

 

广东翔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8 份 2207.97 118.94 是 是  

广福建材（蕉

岭）精化有限公

司 

6 份 1677.58 84.04 是 是  

2013 

广东翔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3 份 489.98 30.73 是 是  

广福建材（蕉

岭）精化有限公

司 

10 份 4539.88 211.13 否 否 少量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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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广东翔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7 份 1529.65 76.37 是 是  

广福建材（蕉

岭）精化有限公

司 

10 份 2982.76 130.07 否 否 少量退货 

2015 

广东翔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 份 385.00 20.19 是 是  

广福建材（蕉

岭）精化有限公

司 

6 份 1594.50 79.39 是 是  

英格瓷（芜湖）

有限公司 
1 份 40.00 10.87 是 是  

梅立泰化工有

限公司 
1 份 115.00 10.32 是 是  

2012 年度至 2015 年 1-6 月，发行人碳酸钙采购入库金额为 964.91 万元，

其中采购合同金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采购入库金额为 761.24 万元，占比

78.89%。报告期内，发行人碳酸钙原材料的供应商主要为广东翔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和广福建材（蕉岭）精化有限公司，发行人向两家公司采购入库的

碳酸钙金额分别为 246.27 万元和 493.78 万元，占上述期间发行人碳酸钙采购

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25.52%和 51.17%。 

报告期内，发行人碳酸钙主要供应商的情况如下： 

1、广东翔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广东翔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08 年 7 月 25 日 

注册地址 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东洲村 

经营范围 改性超细重钙粉生产、销售；高新技术开发，投资实业；

进出口业务 

股东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梅县龙盘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李新强、杨侦、吕东、张龙、黄晓林、李景山、

杨诚、陈俊伟、叶付昌 

2、广福建材（蕉岭）精化有限公司 

名称 广福建材（蕉岭）精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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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300 万元美元 

成立时间 2001 年 5 月 15 日 

注册地址 广东省蕉岭县兴福镇叟乐村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超细粉体填料、墙体材料、防水材料及防霉抗

菌、乳液等化学助剂，重质碳酸钙粉、轻质碳酸钙粉、

滑石粉、煅烧高岭土、水洗高岭土、硫酸钡、石灰粉、

石英粉、活性钙、纸皮石、批墙爽；大理石开采等 

股东 香港兴运投资有限公司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碳酸钙并非色母粒产品的必要原料，发行人仅根

据客户需求在部分产品中添加碳酸钙，虽然碳酸钙在发行人产品生产过程中

的使用数量较大，但由于碳酸钙的单价较低，使得碳酸钙的成本占发行人主

要产品成本的比例非常低，所以发行人未将碳酸钙作为主要原材料予以披露

具有合理性，发行人未将碳酸钙作为主要原材料披露不构成重大遗漏和误导。

鉴于碳酸钙在发行人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使用量较大，发行人已将碳酸钙作为

主要原材料在《招股说明书》（补充 2015 年半年报及反馈意见修改稿）中进

行了补充披露。 

 

反馈问题 6 

通过现场核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和保荐机构的工作底稿，发现较多供

应商、客户的访谈记录不完整，有的明显异常，访谈记录的真实性存疑。具

体包括有的访谈记录回答内容是空白，却有访谈人签字或接访人签章；有的

访谈记录访谈人签字缺失或不完整；有的访谈记录无接访人的签章；对俄罗

斯、意大利等重要境外客户的访谈记录中，访谈问题有中英文但境外接访人

的回答只有中文无英文，且部分英文存在明显重大错误。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逐一解释上述情况出现的原因与

影响，对供应商、客户的访谈和底稿记录是否遵守了相关执业准则的规定，

是否能够真实、完整、准确地反映实际的业务情况，是否能够作为底稿证据

支撑各中介机构发表的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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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 

（一）核查过程 

针对上述问题，本所律师再次核查了工作底稿中关于客户、供应商的访

谈记录。 

（二）关于供应商、客户的访谈记录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影响 

本所律师再次核查了供应商、客户访谈记录的工作底稿，针对存在的异

常作出说明如下： 

1、本所律师的工作底稿中，不存在访谈记录内容是空白，却有访谈人签

字或接访人签章的情况。 

2、访谈记录中访谈人签字缺失 

本所律师的工作底稿中，发行人客户深圳市美星化工有限公司的访谈笔

录未有本所访谈人员的签名，主要原因在于：2013 年 3 月，项目组成员在对

深圳市美星化工有限公司实地走访时，在获取访谈对象的签章后未及时签字，

后该走访人员从本所离职，无法进行补充签字，导致访谈人签字缺失。 

3、访谈记录无接访人签章 

本所律师的工作底稿中，发行人的客户 BMC Global Inc.的访谈记录仅有

接访人的签字，未加盖公章。发行人的供应商 BASF（China）Company Limited

的访谈记录未加盖公章，接访人亦未签字。原因系上述供应商和客户及其接

访人按照其公司法务部或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要求，拒绝在访谈笔录上加盖

公章或签字。 

3、对境外客户的访谈，境外接访人的回答仅有中文，且访谈问卷的英文

表述中存在错误 

本所律师的工作底稿中，发行人境外客户 Russia Polyexim LTD 和意大利

迈克特有限公司的访谈记录中，境外接访人的回答仅有中文，原因如下：本

所律师在翻译人员的陪同下前往 Russia Polyexim LTD 和意大利迈克特有限公

司进行访谈，由翻译人员代为提问并制作访谈记录，访谈记录系根据境外客

户接访人的回答直接翻译而成，且已经境外客户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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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访谈问卷的英文表述中有一处笔误，将五洲国际实业有限公司的英

文名称写错，但其对应的中文的表述及现场的英文提问均正确无误，被访者

也未产生误解，并对问题作了相应的回复。由于现场采用中文记录，未将英

文表述进行记录，且现场已将其口头翻译成英文由被访者进行了确认。 

上述事项有本所律师前往境外客户所在地的行程单、票务公司的回函以

及护照记录等证明文件作为佐证，访谈记录是真实的。 

（三）对供应商、客户的访谈和底稿记录是否遵守了相关执业准则的规

定，是否能够真实、完整、准确地反映实际的业务情况，是否能够作为底稿

证据支撑各中介机构发表的专业意见。 

根据《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第十三条的规定：律

师采用面谈方式进行查验的，应当制作面谈笔录。谈话对象和律师应当在笔

录上签名。谈话对象拒绝签名的，应当在笔录中注明。第十五条规定：律师

采用实地调查方式进行查验的，应当将实地调查情况作成笔录，由调查律师、

被调查事项相关的自然人或者单位负责人签名。该自然人或者单位负责人拒

绝签名的，应当在笔录中注明。本所律师已经在工作底稿中对接访人拒绝签

字或加盖公章的情况作出了说明，符合《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试行）》的相关规定。 

经核查，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的

相关规定进行访谈并制作了访谈笔录，并结合查阅相关书面凭证、核查网页

或其他载体的公布的相关信息、对发行人及相关人员进行访谈等查验方法，

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了确认，遵守了相关执业准则的规定，真实、完整、准

确地反映了实际的业务情况，该等访谈和底稿记录能够作为底稿证据支撑本

所律师发表的法律意见。 

 

反馈问题 8 

在发行人 2012 年增资验资日前 3 日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黄伟汕与其同

学、发行人高管、员工、个别供应商及客户的自然人股东之间存在资金往来，

可能存在股权代持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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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黄伟汕的银行账户流水存在如下情况：2012 年 8 月

27-28 日从发行人供应商、客户的自然人股东及黄伟汕同学的账户转入黄伟汕

账户合计 1,168 万元，2012 年 8 月 29 日从黄伟汕账户转入发行人相关高管、

员工的账户合计 1,170 万元；同年 8 月 30 日发行人就本次增资行为进行验资。

此次从黄伟汕处收取款项的发行人高管、员工与参与本次增资的部分高管、

员工吻合，且黄伟汕转给发行人高管段文勇、卓树标、员工张俩佳的款项金

额等于他们本次增资金额，该等高管、员工用于收取款项的账户即为他们用

于本次发行人增资的账户。 

请发行人及相关人士说明：该等供应商、客户股东及黄伟汕的同学借款

给黄伟汕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证据，是否存在股份代持或

其他利益关系安排，黄伟汕从供应商、客户的自然人股东获取借款对发行人

采购、销售业务独立性的影响；本次增资各方的真实资金来源，增资后的股

权行使是否合规；借款增资后是否存在债务纠纷、股权争议或潜在的其他纠

纷。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申报会计师详细核查上述情况，就有关问题

审慎发表核查意见。 

答复： 

（一）核查过程 

针对上述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下列核查方式： 

1、访谈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黄伟汕； 

2、查阅了黄伟汕向纪任鹏、林华、吴志强、杨浪等人借入资金的银行流

水、《借条》、《收条》； 

3、就黄伟汕借款事宜、发行人与华源染料、瑛华化工、朗运化工交易的

具体内容、交易的真实性及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分别对纪任鹏、林华、吴志强、

杨浪进行了电话访谈，并取得了上述人员的说明与承诺； 

4、查阅发行人与华源染料的产品销售合同、出库单、销售发票、收款单

据等资料； 

5、查阅发行人与瑛华化工、朗运化工的采购合同、入库单、采购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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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单据等资料； 

6、将发行人同华源染料、瑛华化工、朗运化工交易的价格与发行人同其

他客户、供应商交易的价格进行比较； 

7、获取黄伟汕的房地产证及土地证等相关资料； 

8、查阅了黄伟汕向张朝凯提供借款的银行流水、《借款协议》； 

9、对张盛业、张朝益和张朝凯进行了访谈并取得了其出具的《承诺函》； 

10、查阅了黄伟汕向段文勇、卓树标、张俩佳提供借款的银行流水、《借

款协议》； 

11、对段文勇、卓树标、张俩佳进行了访谈并取得了其出具的《承诺函》； 

12、查阅了此次增资的股东会会议决议、增资协议、银行进账单、验资

报告、土地使用权过户资料，此次增资的财务报表或审计报告及相应的工商

变更登记资料； 

13、查阅了此次增资以后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票、会议决议、会

议记录等文件。 

（二）该等供应商、客户的股东及黄伟汕的同学借款给黄伟汕的原因及

合理性，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证据，是否存在股份代持或其他利益关系安排，

黄伟汕从供应商、客户的自然人股东获取借款对发行人采购、销售业务独立

性的影响 

1、该等供应商、客户股东及黄伟汕的同学借款给黄伟汕的原因及合理性 

经核查，2012 年 8 月 27-28 日与黄伟汕存在资金往来人员的基本情况如

下： 

（1）纪任鹏、郑惠吟为夫妻关系，纪任鹏为黄伟汕小学同学，主要从事

个体蔬菜批发业务和房地产投资业务。2012 年 8 月 27 日，黄伟汕的个人银

行账户收到郑惠吟（代纪任鹏转）转入资金 200 万元，收到纪任鹏转入资金

468 万元。 

（2）林华、洪秀荣为夫妻关系，林华为福州华源染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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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华源染料”）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华源染料的主营业务为生产和销售

塑料制品，是美联新材报告期内客户。此外，林华对浙江金彩新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浙江金彩”）出资 162.50 万元，股权占比为 3.38%，东莞市金彩色

母有限公司（以下“东莞金彩”）系浙江金彩的全资子公司。浙江金彩主营业

务为高分子塑胶材料、塑料制品的制造、加工，东莞金彩主营业务为色母、

色粉、塑料、颜料、塑料助剂的产销。浙江金彩、东莞金彩为美联新材报告

期内客户，林华对上述两家公司不存在重大影响。2012 年 8 月 27 日，黄伟

汕的个人银行账户收到洪秀荣（代林华转）转入资金 200 万元。 

（3）吴志强为佛山市瑛华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瑛华化工”）股东。

瑛华化工的主营业务为化工产品销售，是美联新材报告期内供应商。2012 年

8 月 28 日，黄伟汕的个人银行账户收到吴志强转入资金 260 万元。 

（4）杨浪为佛山市朗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运化工”）股东。

朗运化工的主营业务为化工产品销售，是美联新材报告期内供应商。2012 年

8 月 28 日，黄伟汕的个人银行账户收到杨浪转入资金 40 万元。 

根据纪任鹏、林华、吴志强、杨浪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出具的《关于黄

伟汕借款事项的说明与承诺》，黄伟汕向上述人员的借款用于黄伟汕本人及发

行人高管人员向公司增资。因纪任鹏、林华、吴志强、杨浪等人与黄伟汕熟

识，且出于对黄伟汕个人信誉的信任，因此分别以其个人自有资金向黄伟汕

提供借款，纪任鹏根据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收取利息，林华、吴志强、杨浪等

人以月息一分的方式收取利息。 

本所律师认为，纪任鹏、林华、吴志强、杨浪向黄伟汕提供借款属于个

人之间的正常资金借贷行为。 

2、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证据 

就纪任鹏向黄伟汕提供的借款，黄伟汕于 2012 年 8 月 24 日向纪任鹏出

具了经其签字捺印的借条，纪任鹏分别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2015 年 5 月 5

日向黄伟汕出具了经其签字捺印的收条，证明相关借款及利息已结清。根据

本所律师对黄伟汕、纪任鹏的访谈、纪任鹏出具的《关于黄伟汕借款事项的

说明与承诺》，上述借条和收条的内容属实，均系当事人的真实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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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林华向黄伟汕提供的借款，黄伟汕于 2012 年 8 月 25 日向林华出具了

经其签字捺印的借条，林华分别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2013 年 11 月 19 日向

黄伟汕出具了经其签字捺印的收条，证明相关借款及利息已结清。根据本所

律师对黄伟汕、林华的访谈、林华出具的《关于黄伟汕借款事项的说明与承

诺》，上述借条和收条的内容属实，均系当事人的真实签名。 

就吴志强向黄伟汕提供的借款，黄伟汕于 2012 年 8 月 26 日向吴志强出

具了经其签字捺印的借条，吴志强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向黄伟汕出具了经其

签字捺印的收条，证明相关借款及利息已结清。根据本所律师对黄伟汕、吴

志强的访谈、吴志强出具的《关于黄伟汕借款事项的说明与承诺》，上述借条

和收条的内容属实，均系当事人的真实签名。 

就杨浪向黄伟汕提供的借款，黄伟汕于 2012 年 8 月 26 日向杨浪出具了

经其签字捺印的借条，杨浪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向黄伟汕出具了经其签字捺

印的收条，证明相关借款及利息已结清。根据本所律师对黄伟汕、杨浪的访

谈、杨浪出具的《关于黄伟汕借款事项的说明与承诺》，上述借条和收条的内

容属实，均系当事人的真实签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纪任鹏、林华、吴志强、杨浪向黄伟汕提供借款

存在真实的借款证据。 

3、是否存在股份代持或其他利益关系安排 

根据黄伟汕与纪任鹏、林华、吴志强、杨浪之间的收条、上述人员出具

的《关于黄伟汕借款事项的说明与承诺》以及本所律师对黄伟汕、纪任鹏、

林华、吴志强、杨浪的访谈，黄伟汕已全额偿还其对纪任鹏、林华、吴志强、

杨浪的借款，相关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黄伟汕向纪任鹏、林华、吴志

强、杨浪等人的借款均用于其个人以及发行人高管人员对发行人进行增资，

黄伟汕及发行人其他股东不存在代郑惠吟、纪任鹏、林华、洪秀荣、吴志强、

杨浪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黄伟汕及发行人其他股东与上述人员之间也不

存在其他利益关系安排。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郑惠吟、纪任鹏、林华、洪秀荣、吴志强、杨浪

与黄伟汕及发行人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股份代持或其他利益关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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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伟汕从供应商、客户的自然人股东获取借款对发行人采购、销售业

务独立性的影响 

向黄伟汕提供借款的供应商、客户的自然人股东所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

的企业分别为华源染料、瑛华化工、朗运化工。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华源染料、瑛华化工、朗运化工发生交易的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股东 交易内容 

2015 年 1-6

月交易金额

（不含税） 

2014 年交易

金额（不含

税） 

2013 年交易

金额（不含

税） 

2012 年交易

金额（不含

税） 

华源染料 客户 
林华占

60%股权 

色母粒 

着色剂 
77.23 178.42 178.34 124.60 

瑛华化工 供应商 
吴志强占

50%股权 
钛白粉  336.56 384.62 46.85 

朗运化工 供应商 
杨浪占

50%股权 

钛白粉 205.34 728.21 - - 

经查阅发行人与华源染料的产品销售合同、出库单、销售发票、收款单

据，查阅发行人与瑛华化工、朗运化工的采购合同、入库单、采购发票、付

款单据等资料；并对发行人与华源染料交易的价格与发行人同其他可比客户

交易的价格差异率，发行人同瑛华化工、朗运化工交易的价格与发行人同其

他供应商交易的价格差异率进行比较，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华源染料、

瑛华化工、朗运化工之间发生的交易真实，交易定价遵循了与其他客户、供

应商相同的定价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因黄伟汕与上述客户或供应商

自然人股东的个人债权债务关系而影响发行人采购、销售真实性和价格公允

性的情形。根据本所律师对纪任鹏、林华、吴志强、杨浪的访谈、上述人员

出具的《关于黄伟汕借款事项的声明与承诺》及本所律师对黄伟汕的访谈，

发行人与华源染料、瑛华化工、朗运化工之间的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未受到黄伟汕与上述人员之间借款关系的影响。因此，本所律师认为，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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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从供应商、客户的自然人股东获取借款的情况未对发行人采购、销售业务

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该等供应商、客户的股东及黄伟汕的同学借款给

黄伟汕有合理原因，存在真实的借款证据，不存在股份代持或其他利益关系

安排，黄伟汕从供应商、客户的自然人股东获取借款的情况未对发行人采购、

销售业务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增资各方的真实资金来源，增资后的股权行使是否合规 

1、本次增资各方的真实资金来源 

本次增资的股东有黄伟汕、张朝益、张朝凯、段文勇、卓树标和张俩佳，

上述股东增资的真实资金来源具体如下： 

（1）黄伟汕的真实资金来源 

本次增资中，黄伟汕以货币 200 万元及土地使用权作价 900 万元认缴新

增注册资本 440 万元，其中：200 万元货币资金来源于其向纪任鹏、林华、

吴志强、杨浪的借款，土地使用权为黄伟汕从事住宅、商铺、工业用地等投

资过程中于2011年通过出让方式所获得的汕头市濠江区河渡村工业用地地块

国有土地使用权。 

（2）张朝益的真实资金来源 

本次增资中，张朝益以货币 795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318 万元。张朝

益、张朝凯为张盛业之子，张盛业一家于上世纪 70 年代年开始经商，主要从

事木材、水泥等贸易业务。张朝益向发行人增资的资金来源于上述经商收入。 

（3）张朝凯的真实资金来源 

本次增资中，张朝凯以货币 845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338 万元，其中：

260 万元来源于其向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黄伟汕的借款，585 万元来源于家族经

商收入。 

2012 年 8 月 29 日，张朝凯与黄伟汕签署《借款协议》，从黄伟汕处借入

资金 260 万元，用于向发行人增资，并负有向黄伟汕全额偿还本息的义务（利

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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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段文勇的真实资金来源 

本次增资中，段文勇以货币 250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100 万元，该笔

资金来源于其向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黄伟汕的借款。 

2012 年 8 月 29 日，段文勇与黄伟汕签署《借款协议》，从黄伟汕处借入

资金 250 万元，用于向发行人增资，并负有向黄伟汕全额偿还本息的义务（利

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5）卓树标的真实资金来源 

本次增资中，卓树标以货币 235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94 万元，该笔资

金来源于其向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黄伟汕的借款。 

2012 年 8 月 29 日，卓树标与黄伟汕签署《借款协议》，从黄伟汕处借入

资金 235 万元，用于向发行人增资，并负有向黄伟汕全额偿还本息的义务（利

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6）张俩佳的真实资金来源 

本次增资中，张俩佳以货币 225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90 万元，该笔资

金来源于其向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黄伟汕的借款。 

2012 年 8 月 29 日，张俩佳与黄伟汕签署《借款协议》，从黄伟汕处借入

资金 225 万元，用于向发行人增资，并负有向黄伟汕全额偿还本息的义务（利

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2、增资后的股权行使是否合规 

根据本次增资后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票、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

文件，发行人本次增资后，各个股东均按其持有的股份行使相关股东权利，

股权行使合规。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资各方的资金来源真实合法，增资后的股权行使

合规。 

（四）借款增资后是否存在债务纠纷、股权争议或潜在的其他纠纷 

根据黄伟汕与纪任鹏、林华、吴志强、杨浪之间的收条、上述人员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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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黄伟汕借款事项的说明与承诺》以及本所律师对黄伟汕、纪任鹏、

林华、吴志强、杨浪的访谈，黄伟汕已全额偿还其对纪任鹏、林华、吴志强、

杨浪的借款，黄伟汕与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债务纠纷、股权争议或潜在的其

他纠纷。 

根据本所律师对段文勇、卓树标、张朝凯、张俩佳的访谈以及上述人员

出具的《承诺函》，段文勇、卓树标、张朝凯、张俩佳尚未偿还其对黄伟汕的

借款，但上述人员承诺将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履行偿还义务。根据本所

律师对黄伟汕的访谈，其与发行人管理人员之间的资金往来不存在诉讼、纠

纷或潜在纠纷。 

根据段文勇、卓树标、张朝凯、张俩佳分别与黄伟汕签订的《借款协议》，

黄伟汕对其借给段文勇、卓树标、张朝凯、张俩佳的资金仅享有债权，黄伟

汕对段文勇、卓树标、张朝凯、张俩佳使用相关借款对发行人增资所形成的

股权及其增值不享有任何权利，未来不会以任何理由对段文勇、卓树标、张

朝凯、张俩佳所持有的发行人股权主张任何权利。根据段文勇、卓树标、张

朝凯、张俩佳出具的《承诺函》，上述人员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均为其个人所有，

不存在代黄伟汕或其他任何人持有股份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其他利益安排。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借款增资后，黄伟汕与段文勇、卓树标、张朝凯、张

俩佳之间不存在债务纠纷、股权争议或潜在的其他纠纷。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借款增资后不存在债务纠纷、股权争议或潜在的

其他纠纷。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向黄伟汕提供借款的供应商、客户

的股东及黄伟汕的同学借款给黄伟汕有合理原因，存在真实的借款证据，不

存在股份代持或其他利益关系安排，黄伟汕从供应商、客户的自然人股东获

取借款未对发行人采购、销售业务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增资各方的

资金来源真实合法，增资后的股权行使合规；借款增资后不存在债务纠纷、

股权争议或潜在的其他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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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问题 9 

发行人 2012 年以来投资的两个新厂区单方造价差异较大。2012 年以来，

发行人陆续投资建设了岐山厂区和濠江厂区，其中濠江厂区单方造价为

3,848.36 元/m2，岐山厂区单方造价为 1,414.20 元/m2，濠江厂区每平方米单

方造价比岐山厂区高 2,434.16 元/m2，造价偏高。 

请发行人详细说明岐山厂区、濠江厂区的建筑设计、投资规模、工程合

同执行、建设预决算等情况，开工与竣工时间、详细付款记录与会计处理情

况，在建工程转固的合理性；进一步分析造价差异的原因，是否具有外部证

据予以佐证，是否存在多计、少计、分摊成本费用情况。请保荐机构、申报

会计师、发行人律师核查上述情况，就上述工程建设的合规性及是否存在异

常发表专业意见。 

答复： 

（一）核查过程 

针对上述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下列核查程序： 

1、与发行人高管人员沟通，了解发行人岐山北厂区和濠江厂区的厂房、

仓库和综合楼在建筑设计结构、层高等方面的差异及单位造价差异较大的原

因； 

2、查阅岐山北厂区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清单结算书，濠江厂区工程施工

合同等资料； 

3、查阅了发行人向施工单位支付工程款的会计凭证、银行付款单据等资

料； 

4、查阅了岐山北厂区、濠江厂区在建工程明细账、在建工程的会计凭证

及其附件，确认是否存在成本、费用资本化的情形； 

5、向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汕头市金砂建筑总公司、广东中龙建设

有限公司进行了询证。 

（二）请发行人详细说明岐山北厂区、濠江厂区的建筑设计、投资规模、

工程合同执行、建设预决算等情况，开工与竣工时间、详细付款记录与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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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情况 

1、岐山北厂区和濠江厂区单位造价差异比较 

序号 项目 濠江厂区 岐山北厂区 差异 

1 建筑面积（㎡） 6,649.88 20,274.64 -13,624.76 

2 总造价（万元） 2,559.11 2,865.00 -305.89 

3 单位造价（元/㎡） 3,848.36 1,413.10 2,435.26 

如上表所示，濠江厂区的每平方米单位造价高于岐山北厂区 2,435.26 元。 

2、岐山厂区、濠江厂区的建筑设计、投资规模、工程合同执行、建设预

决算情况 

单位：万元 

厂区 建筑结构 投资规模 预算金额 结算金额 

岐山北厂区 砖混结构 2,865.00 2,765.15 2,865.00 

濠江厂区 钢结构 2,559.11 2,559.11 未结算 

岐山北厂区和濠江厂区工程合同执行情况如下： 

（1）岐山北厂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执行情况 

2012 年 4 月，发行人与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签署了《厂房、综合楼

工程建设项目工程施工合同》、《岐山北新厂房工程室外增加项目施工承包合

同书》、《岐山北新厂房桩基础施工、回填土方、厂区外围配套工程修复等工

程项目施工合同》。其中：《厂房、综合楼工程建设项目工程施工合同》的工

程内容为：岐山北厂区 A、B 厂房、综合楼的土建工程，合同金额为

23,355,127.31 元；《岐山北新厂房工程室外增加项目施工承包合同书》的工程

内容为：工程厂房地面、污水处理池、地下水池等增加工程项目，合同金额

为 1,796,341.00 元；《岐山北新厂房桩基础施工、回填土方、厂区外围配套工

程修复等工程项目施工合同》的工程内容为：桩基础施工等，合同金额为

1,620,000.00 元。上述三项工程施工合同的合同金额共计 26,771,468.31 元，

根据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出具的《工程（清单）结算书》，由于设计变更

和工程修改等原因，上述工程项目最终结算金额共计 2,777 万元，截至目前，

发行人已累计支付工程价款 2,775 万元，累计付款金额与最终结算金额差异 2



3-3-1-5-33 

 

万元系发行人扣减其代施工单位垫付的水电费所致。截至目前，上述三项工

程施工合同均已执行完毕。 

2013 年 12 月，发行人与汕头市金砂建筑总公司签署了《钢结构专项施

工协议书》，工程内容为：厂房 A 扩建钢结构专项工程，合同金额为 88 万元，

发行人已累计支付工程价款 88 万元，该项施工协议已执行完毕。 

（2）濠江厂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执行情况 

2013 年 6 月，发行人与汕头市南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署了《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和《基础工程施工承包（质保）合同》。其中：《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的工程内容为：厂房 1、厂房 2、仓库 1、围墙、厂区水池及泵房，合同

金额为 20,513,305.45 元；《基础工程施工承包（质保）合同》的工程内容为：

桩基础工程，合同金额为 5,077,800.00 元。上述两项工程施工合同的合同金

额共计 2,599.11 万元，截至目前，发行人已累计支付工程款 2,517.30 万元，《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尚在执行之中。 

3、岐山北厂区、濠江厂区的开工与竣工时间、详细付款记录 

（1）岐山北厂区、濠江厂区的开工与竣工时间 

发行人岐山北厂区厂房和办公楼工程于 2012 年 4 月开始投资建设，分别

于 2013 年 9 月和 11 月完成竣工验收转入固定资产；发行人岐山北厂区厂房

扩建工程于 2014 年 1 月开始投资建设，于 2014 年 11 月完成竣工验收转入固

定资产。发行人濠江厂区于 2013 年 6 月开始投资建设，目前正在办理竣工验

收手续，尚未将该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 

（2）岐山北厂区、濠江厂区工程款支付的详细付款记录 

①岐山北厂区工程款支付情况 

发行人岐山北厂区厂房和综合楼工程由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承建，

合同金额为 2,677.15 万元，结算金额为 2,777.00 万元，截至目前，发行人已

累计支付工程款 2,775.00 万元，累计付款金额与结算金额相差的 2 万元系发

行人扣减其代施工单位垫付的水电费所致；发行人岐山北厂区厂房扩建工程

由汕头市金砂建筑总公司承建，合同金额为 88 万元，截至目前，发行人已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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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支付工程款 88 万元。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向上述施工单位支付工程

款的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年 月 日 凭证号 单位名称 摘要 金额 

2012 4 13 04_0043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预付岐山北项目

工程备料款 
1,000,000.00 

2012 5 16 04_0059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付岐山北工程款 1,800,000.00 

2012 5 17 04_0067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付岐山北工程款 700,000.00 

2012 6 11 04_0041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预付岐山北工程

款 
2,500,000.00 

2012 6 27 04_0112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工程款 11,500,000.00 

2012 6 29 03_0062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退工程款 -5,500,000.00 

2012 7 25 04_0100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付工程款 3,000,000.00 

2012 8 1 04_0003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付岐山北厂房工

程款 
500,000.00 

2012 8 3 04_0010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付岐山北厂房工

程款 
1,000,000.00 

2012 8 10 04_0033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付岐山北厂房工

程款 
700,000.00 

2012 8 23 04_0077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岐山北厂房工程

款 
270,000.00 

2012 8 23 04_0078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岐山北厂房工程

款 
730,000.00 

2012 8 29 04_0097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预付岐山北厂房

工程款 
500,000.00 

2012 9 5 04_0016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付岐山北厂房工

程款 
500,000.00 

2012 9 10 04_0029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预付岐山厂房工

程款 
1,000,000.00 

2012 9 28 04_0129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预付岐山北厂房

工程款 
800,000.00 

2012 10 15 04_0032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预付工程款 100,000.00 

2012 11 14 04_0050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岐山北厂房工程

款 
1,500,000.00 

2012 12 7 04_0025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预付工程款，款汇

入：汕头市住宅建

筑工程公司 

600,000.00 

2012 12 14 03_0026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退回工程款 -1,600,000.00 

2012 12 14 04_0048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付预付工程款 1,600,000.00 

2012 12 27 04_0106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预付工程款 300,000.00 

2013 1 8 04_0018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预付工程款 500,000.00 

2013 1 17 04_0037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预付工程款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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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 4 04_0004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付工程款 900,000.00 

2013 3 11 04_0038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付工程款 300,000.00 

2013 7 4 04_0055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付工程款 150,000.00 

2013 9 16 04_0076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付工程款_岐山
_2013.09.16_- 

300,000.00 

2013 10 16 04_0060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付工程款

_2013.10.16_- 
500,000.00 

2014 1 2 04_0001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付工程款

_2014.01.02_- 
1,000,000.00 

2014 5 7 04_0011 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 
付工程款

_2014.05.07_- 
300,000.00 

合计   27,750,000.00 

2014 1 6 04_0006 汕头市金砂建筑总公司 
付扩建工程款
_2014.01.06_- 

440,000.00 

2014 4 17 04_0033 汕头市金砂建筑总公司 
付钢构工程进度

款_2014.04.17_- 
440,000.00 

合计   880,000.00 

发行人分别于 2012 年 6 月、12 月向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支付工程

款 1,150 万元和 160 万元，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6 月和 12

月向发行人退回 550 万元和 160 万元，退款的主要原因如下：发行人根据岐

山北厂区工程建设的资金需求与中国银行汕头分行签订了《固定资产借款合

同》，合同约定所借款项专用于发行人建设厂房及购买设备。为保证工程项目

的顺利推进，发行人在专项借款尚未发放时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工程款，银

行在实际发放专项借款时根据发行人付款申请直接划付给工程施工单位汕头

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在收到发行人以银行借款支

付的工程款的当日或次日，按照合同约定付款进度，将发行人前期以自有资

金垫付的工程款退还给发行人。 

②濠江厂区工程款支付情况 

发行人濠江厂区厂房和仓库建设工程由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原南滨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合同金额为 2,559.11 万元。截至目前，发行人已

累计支付工程款 2,517.30 万元，具体付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年 月 日 凭证号 单位名称 摘要 金额 

2013 6 5 04-0157 南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款 1,000,000.00 

2013 6 7 04-0022 南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款 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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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7 23 04-0086 南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付濠江土建工程款 1,500,000.00 

2013 7 30 04-0157 南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付钢结构工程款_ 1,000,000.00 

2013 8 1 04-0003 南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付钢结构工程款

_2013.08.01_ 
1,000,000.00 

2013 10 24 04-0114 南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付土建工程款
_2013.10.24_ 

700,000.00 

2013 11 13 04-0063 南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付土建工程款
_2013.11.12_ 

700,000.00 

2013 11 20 04-0103 南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付工程款_2013.11.20_ 2,000,000.00 

2013 12 4 04-0019 南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付钢结构工程款

_2013.12.04_ 
1,500,000.00 

2013 12 13 04-0061 南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付土建工程款
_2013.12.13_ 

300,000.00 

2014 1 22 04-0062 南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付工程款_2014.01.22_ 1,000,000.00 

2014 1 28 04-0083 南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付工程进度款
_2014.01.28_ 

800,000.00 

2014 3 21 04-0056 南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付土建工程进度款

_2014.03.21_ 
700,000.00 

2014 4 23 04-0057 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 
付工程进度款_土建

_2014.04.23_ 
500,000.00 

2014 5 8 04-0013 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 
付工程款钢结构

_2014.05.08_ 
300,000.00 

2014 5 12 04-0025 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 付工程款_2014.05.12_ 1,200,000.00 

2014 7 2 04-0005 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进度款

_2014.07.02_ 
450,000.00 

2014 8 14 04-0042 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 付工程款_2014.08.14_ 5,000,000.00 

2014 9 4 04-0013 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 
付工程进度款
_2014.09.04_ 

300,000.00 

2014 10 22 04-0070 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 
付濠江厂房增加设备基

础工程款_2014.10.22_ 
96,706.54 

2014 10 31 04-0105 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 付工程款_2014.10.29_ 500,000.00 

2014 11 11 04-0029 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 
付工程进度款
_2014.11.11_ 

600,000.00 

2014 12 3 04-0012 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 付工程款_2014.12.03_ 500,000.00 

2014 12 30 04-0127 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 付工程款_2014.12.30_ 100,000.00 

2015 1 9 04-0029 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 付工程款_2015.01.09_ 500,000.00 

2015 2 10 04-0029 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 付工程款_2015.02.10_ 80,000.00 

2015 3 12 04-0032 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 
付工程进度款
_2015.03.12_ 

150,000.00 

2015 5 7 04-0015 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 付工程款_2015.05.07_ 500,000.00 

2015 5 21 04-0067 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 付工程款_2015.05.21_ 107,113.56 

2015 7 3 04-0009 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 付工程款_2015.07.03_ 35,000.00 

2015 7 28 04-0110 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 
付濠江一期工程款

_2015.07.28_- 
541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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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9 6 04-0009 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进度款

_2015.09.06_- 
800,000.00 

2015 9 29 04-0121 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司 
付工程进度款
_2015.09.29_- 

200,000.00 

合计   21,672,961.91 

截至目前，发行人濠江厂区工程款累计支付比例为 98.37%，尚有 41.81

万元的工程尾款未支付。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岐山北厂区、濠江厂区的工程合同执行

情况正常，不存在违约情形。 

（三）进一步分析造价差异的原因，是否具有外部证据予以佐证，是否

存在多计、少计、分摊成本费用情况 

1、岐山北厂区和濠江厂区造价差异的原因 

针对岐山北厂区和濠江厂区单位造价的差异，本所律师与发行人高管人

员进行了沟通，现场查看了发行人岐山北厂区和濠江厂区的厂房、仓库和综

合楼，了解两个厂区在建筑设计结构、层高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单位造价差异

较大的原因；查阅了岐山北厂区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清单结算书，濠江厂区

工程施工合同等资料。经核查，发行人濠江厂区单位造价高于岐山北厂区主

要是受地理条件和建筑结构的影响，具体原因如下： 

（1）两厂区地理条件不同导致基础工程成本差异较大 

由于发行人濠江厂区滨临海洋，地耐力较差，因此濠江厂区地下桩基础

是采用旋挖机现场深挖成孔、现场钢筋绑扎桩身、现场吊装接龙焊接和现场

桩身矼浇筑，且桩身直径为 800mm，桩与桩之间间隔小，浇筑密度大，而岐

山北厂区仅需购买直径为 400mm 和 500mm 管桩进行现场打桩即可，从而导

致发行人濠江厂区桩基础的造价远高于岐山北厂区。 

具体差异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厂区 

地下桩直径

（mm） 
制作方式 

建筑面积

（㎡） 

基础工程总价

（万元） 

单位基础

工程成本

（元/㎡） 

1 濠江厂区 800 
现场旋 

挖浇筑 
6,649.88 507.78 763.59 

2 岐山北厂区 400 或 500 
购买管桩直

接打桩 
20,274.64 162.00 7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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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差异 400 或 300  13,624.76 345.78 683.69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濠江厂区地下桩基础工程总造价为 507.78 万元，单

位造价 763.59 元，与岐山北厂区相比，濠江厂区每平方米地下桩基础工程的

单位成本高 683.69 元。 

（2）两厂区设计要求及建筑结构不同导致成本差异较大 

由于发行人濠江厂区车间生产线的体积、重量、设备功率均远大于岐山

北厂区生产线，发行人专门聘请国内水平较高的专业设计院设计濠江厂区的

生产车间，车间高度达 20 米，主体为钢结构，厂房承重要求高，基础深而厚，

钢柱体粗且材质要求高。而岐山北厂区承重要求不高，全部为砖混结构的普

通厂房。因此，因建筑结构的不同，发行人濠江厂区单位造价明显高于岐山

北厂区。 

濠江厂区钢结构主要部件的数量及价格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数量（吨） 造价（万元） 

1 H 型钢柱（T） 323.85 278.60 

2 钢梁（T） 386.53 329.80 

3 其他工程  138.17 

合计 710.38 746.57 

发行人濠江厂区上述特殊钢结构厂房造价分摊到总建筑面积后增加单位

造价 1,122.68 元/㎡，而岐山北厂区为砖混结构厂房，没有这部分成本。  

（3）濠江厂区厂房和仓库的层高较高导致单位造价高 

发行人濠江厂区建设了 1 栋面积为 1680 ㎡的仓库和 1 栋面积为 1680 ㎡

的厂房，厂房和仓库的层高均为 11 米，建筑高度超过普通建筑物 3 层的层高，

但建筑面积仅按照一层计算，从而导致单位造价较高。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建筑物名称 建筑面积（㎡） 总造价（万元） 单位造价（元/㎡） 

1 仓库一 1680 370.51 2,205.43 

2 车间二 1680 373.53 2,223.37 

合计 3360 744.04 2,214.40 

如果按照岐山北厂区单位造价 1,413.10 元/㎡，建设 3360 ㎡的建筑物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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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475.17 万元，受建筑物层高较高的影响，濠江厂区上述两栋建筑实际总造

价为 744.04 万元，超过按照岐山北厂区单位造价计算的成本 268.87 万元。如

果将超出部分摊到濠江厂区 6649.88 ㎡的总建筑面积上去，则增加的单位造

价为 404.32 元。 

综上所述，以上三个因素直接导致濠江厂区单位造价比岐山北厂区高

2,210.69 元/㎡，如剔除以上因素影响，则两个厂区的单位造价基本相当。 

2、是否具有外部证据予以佐证，是否存在多计、少计、分摊成本费用情

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岐山北厂区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清单结算书，濠江厂区

工程施工合同等资料；查阅了发行人向施工单位支付工程款的会计凭证、银

行付款单据等资料；查阅了岐山北厂区、濠江厂区在建工程明细账；以及查

阅汕头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汕头市金砂建筑总公司、广东中龙建设有限公

司的询证函。经核查，发行人工程款项均支付给相应的工程施工承包单位，

在建工程中不存在成本、费用资本化的情形，因此发行人岐山北厂区、濠江

厂区建设过程中不存在多计、少计、分摊成本费用的情况。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岐山北厂区和濠江厂区的单位造价差异

主要是受地理条件不同和建筑结构不同的影响，存在合理原因，且具有外部

证据予以佐证，不存在多计、少计、分摊成本费用的情况。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岐山北厂区、濠江厂区的工程合同执

行情况正常，不存在违约情形；发行人濠江厂区单位造价高于岐山北厂区主

要是受地理条件不同和建筑结构不同的影响，存在合理的原因，不存在多计、

少计、分摊成本费用的情况。 

 

反馈问题 10 

请发行人会同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汇总分析上述问题，

是否存在差异调整情况及对发行人的影响；并说明，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是否

存在自相矛盾或实质性差异，是否存在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影响发行条件的情况。请各中介机构审慎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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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 

发行人已会同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及本所律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汇总

核查和分析，不存在差异调整的情况；发行人的信息披露不存在自相矛盾或

实质性差异，不存在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影响发行条件

的情况；本所律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再次核查，并在收集了充分的工作底稿

基础上发表上述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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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问答—关于与发行监管工作相关的私募投资

基金备案问题的解答》的相关要求，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在开展证券发行

业务的过程中，应对投资者是否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

范的私募投资基金以及是否按规定履行备案程序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答复：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问答—关于与发行监管工作相关的私募投资

基金备案问题的解答》的相关要求，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股东中是否存在私募

投资基金的情况进行了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共有 9

名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境外永久

居留权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黄伟汕 44050419660314**** 无 3,748.00 52.05 

张盛业 44052419530605**** 无 1,156.00 16.06 

张朝益 44052419771223**** 无 880.40 12.23 

张朝凯 44058219810528**** 无 871.50 12.10 

张静琪 44058219791014**** 无 202.30 2.81 

段文勇 51062519690915**** 无 100.00 1.39 

卓树标 44050719790326**** 无 94.00 1.31 

张俩佳 44010619721104**** 无 90.00 1.25 

张佩琪 44050819830529**** 无 57.80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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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发行人的 9 名股东均为境内自然人。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

案办法（试行）》的规定，私募投资基金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非公

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包括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

普通合伙人管理的以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因此，本所

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股东中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无需按照《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的相关规定履行备案程序。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总计 7,2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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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四）》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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